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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勤人員及特勤編組人員因執行特種勤務遭受暴
力或意外危害致全失能或半失能照護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特種勤務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條例第三條所定之特勤人員及特勤編組

人員。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全失能或半失能之認定，準用公教人員保險失能

給付標準認定之。 

第四條  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所稱醫療照護，指特勤人員及特勤編

組人員在執行特種勤務中，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於其至全民健

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住院醫療及出院後就同一傷病之門診繼續醫

療之照護。 

前項所定醫療照護，由隸屬機關依下列情形核實給與： 

一、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其施行細則應自行負擔之費用。 

二、醫師指定之必要費用。 

三、相關醫療所需非具積極治療性裝具之費用。 

四、安置就養前因不能自理生活而聘請看護人員之照護費用。 

受醫療照護之人員，依法退伍（休）者，其醫療照護仍依前

二項規定辦理。 

第五條  依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所稱安置就養，其方式如下： 

一、由隸屬機關安置於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以下簡

稱輔導會) 所屬榮譽國民之家 (以下簡稱榮家) 就養。

但其生活自理能力在巴氏量表評量指數六十分以下者，

安置於輔導會所屬榮民醫院 (以下簡稱榮院) 護理之家

就養。 

二、自行至政府立案之公私立醫院、社會福利機構、醫療療

養機構及護理之家就養。 

三、自行聘僱看護人員，執行看護就養之費用。 

依前項規定安置就養，其基準如附表。 

受安置就養之人員，依法退伍（休）者，其安置就養仍依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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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規定辦理。 

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施行細則核調為療養員、療養

士官者，得依第一項規定自行選擇安置就養方式。 

第六條  申請醫療照護或安置就養，由本人、配偶、法定代理人或最

近親屬二人，檢具申請表連同下列文件一式二份，於確定全失能

或半失能之日起，向其隸屬機關提出申請發給： 

一、 申請醫療照護： 

(一)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公務人員失

能等級證明書。 

(二)主管機關出具之特勤人員或特勤編組人員執行特種

勤務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失能或半失能證明

書。 

二、 申請安置就養： 

(一)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公務人員失

能等級證明書及巴氏量表。 

(二)主管機關出具之特勤人員或特勤編組人員執行特種

勤務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失能或半失能證明

書。 

本人、配偶、法定代理人或最近親屬二人，不能申請或無人

申請時，特勤人員或特勤編組人員隸屬機關之業管單位應代為申

請。 

第七條  隸屬機關應將醫療照護及安置就養核定情形，函復申請人。 

經隸屬機關安置於榮家或榮院護理之家者，應於接獲輔導會

通知之次日起一個月內向指定之榮家或榮院護理之家報到進住。 

第八條  經核定給與安置就養之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廢止原

核定： 

一、未於指定期間報到或未實際進住榮家或榮院護理之家。 

二、未實際進住政府立案之公私立醫院、社會福利機構、醫

療療養機構及護理之家。 

三、未實際聘僱看護人員或因個人意願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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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廢止安置就養者，申請人得敘明理由重行申請。 

第九條  醫療照護及安置就養費用之發給程序如下： 

一、醫療照護所需費用，由申請人按月或按季檢具核定函、

醫師診斷證明書及醫療費單據，向隸屬機關申請核實發

給。 

二、安置於榮家或榮院護理之家就養所需費用，由輔導會向

隸屬機關申請發給。 

三、至政府立案之公私立醫院、社會福利機構、醫療療養機

構及護理之家就養所需費用，由申請人按月或按季，檢

具核定函及該照護機構費用單據，向隸屬機關申請核實

發給。其費用不得超過第五條第二項所定就養基準。 

四、自行聘僱看護人員就養所需費用，由申請人按月或按季，

檢具核定函、僱傭合約及相關費用單據，向隸屬機關申

請核實發給。其費用不得超過第五條第二項所定就養基

準。 

隸屬機關應將前項各款所定費用發給情形，函復申請人或輔

導會。 

受安置就養人員，自執行特種勤務中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之

日起至安置就養之日止，自行至政府立案之公私立醫院、社會福

利機構、醫療療養機構、護理之家及自行聘僱看護人員就養之費

用，得依本辦法所定基準及程序申請補發。 

因同一事由，已依其他法令規定申請政府補助者，應予抵充，

僅發給差額；已達本辦法所定給與基準者，不再發給。 

第十條  申請變更安置就養方式或看護人員異動，應依原申請程序重

行辦理。 

第十一條  隸屬機關對受醫療照護及安置就養人員，應定期慰問訪視。 

第十二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各隸屬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二十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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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特勤人員或特勤編組人員執行特種勤務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

致 全 失 能 或 半 失 能 安 置 就 養 基 準 表

單位：新台幣(元)

類 別就 養 項 目
基 準

全 失 能 半 失 能

生活自理能力

巴氏量表評量

指數六十一分

以上者 

養護照護─生活、護理照

顧、復健服務、醫師診

療、社會化活動、養護材

料(傷口護理、尿布等) 

一八、九九五 一五、一九六

生活自理能力

巴氏量表評量

指數六十分以

下者 

政府立案之公私立醫

院、社會福利機構、醫療

療養機構、護理之家及看

護人員照護─生活、護理

照顧、復健服務、醫師診

療、社會化活動、衛材材

料(管灌、傷口護理、尿

布、胃管、氣切等) 

五０、０００ 

說 明

一、表列就養基準，係就養補助每月最高額度。 

二、至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榮譽國民之家、榮

民醫院護理之家或自行至政府立案之公私立社會福

利機構、醫療療養機構、護理之家及自行聘僱看護人

員之就養費用，依實際收費額度核實發給(補助)；逾

本基準部分，由接受就養者自行負擔。 

 


